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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五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已赚保费    

保费收入 1 97,085   81,316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90) (13,658) 

已赚保费合计  94,195 67,658 

    

赔款    

赔款支出 2 55,247 35,749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7,632 4,410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

决赔款准备金  1,217 517 

赔款合计  62,879 40,159 

    

经营费用    

专属费用 6 5,708 4,461 

其中：手续费 3 3,440 2,856 

税金及附加 4 465 509 

救助基金  1,143 966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5 583 125 

保险监管费  77 - 

分摊的共同费用 6 18,650 19,714 

经营费用合计  24,358 24,175 

    

分摊的投资收益  1,748 1,608 

    

经营利润  8,706   4,932 

    

年初累计经营亏损  (2,363) (7,295) 

    

年末累计经营（亏损）/利润  6,343 (2,363) 

 
 
 
 
 
 
 
 

后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为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专
题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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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本公司”）原系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以下简称“美国利宝”或

“母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重庆市开办的分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获得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本公司作为美国利宝之分公司成立时的营运资金为美元 24,499,990 元，折合人民币

202,786,417 元。于 2007 年 6 月，根据美国利宝管理层决议，增加营运资金人民币

95,229,924 元。 

 

2007 年 7 月，经保监国际[2007]898 号文批准，本公司由美国利宝之分公司改建为其全资

子公司，并于 2007 年 9 月 21 日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

号为 500000400004153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于 2020年 8月

20 日，本公司获得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为 915000006664268767。 

 

根据保监国际[2007]898 号文的要求，改建后，原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本公司享有和

承担，其未履行完毕的保险合同及其他合同全部由本公司继续履行，同时美国利宝为上述

债务、保单及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于 2008 年至 2021 年期间，本公司进行了多次增资。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经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000 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846,333,000 元。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000 元。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936,333,000 元。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0

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996,333,000 元。 

 

2012年9月，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保

监国际[2012]712 号），本公司获批承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目前，本公司经批准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

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三）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其他法定保险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

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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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基本情况（续） 

 

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改造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完善信息系统、开展专业培训

等，来达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

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规定的核算要求。并根据上述办法，结合自身实际，制定

具体的核算制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确保分支机构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单独核算交强险。 

 

二、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

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本

公司报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之《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及附注三、主要会

计政策，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申报的需要。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达

在重大方面是公允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报备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

分摊结果是合理的。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除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历史

成本法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三、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年度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

有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币万元为单位表示。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续） 

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8 

 

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3. 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根

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除专

属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4. 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

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

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

进行减值测试。 

 

5.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令[2008]2 号）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业务

按照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保险保障基

金专门账户。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6. 交强险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生

部、农业部令第 56 号）和《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 号）及各地相关规定，自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获批承办交强险业务日）起，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交强险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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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为基础确定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

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量。其中： 

 

▪  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

主要包括：(a)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b)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款

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

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内，

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

得。若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是参照行业比例和实际经验而确定。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

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现金流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

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测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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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业务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以未赚保费法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照未赚保费法，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

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销售人员的绩效工资、直接销售费用、增值税

附加、印花税、保险保障基金以及交强险救助基金等成本后计提准备金等成本后计提本准

备金。初始确认后，本准备金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负债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未来现金流

法，同时考虑边际因素后重新计算确定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

的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

准备金。 

 

(2)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

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

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索赔但尚未

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

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赔的赔

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

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

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按逐案预估法、比率分摊法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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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3)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进行充足性

测试。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8. 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净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时予以确认。 

 

9. 赔款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及在理赔过

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费用。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冲减

当期赔款支出。 

 

10. 投资收益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司报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费用分摊实施

暂行办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方法把投资

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

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该险种的专属费用

－报告期该险种分摊的共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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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险

的手续费、税金及附加、交强险救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加强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不高于 4%。 

 

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它专属费用，乃以

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没有重大的非

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12.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本公司按照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

告。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

与本公司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分摊方法一致。 

 

13.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判

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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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1． 业务分部 

 

 2021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

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家庭自用车 70,265 37,559 5,346 4,502 13,803 1,362 10,417 1,504 11,921 

非营业客车 4,862 2,718 414 263 988 107 586 511 1,097 

营业客车 2,505 3,046 52 68 392 39 (1,014) (3,001) (4,015) 

非营业货车 5,386 4,647 (716) 347 958 99 249 (2,059) (1,810) 

营业货车 6,800 5,100 1,866 287 1,481 84 (1,850) 548 (1,302) 

特种车 1,998 788 447 107 516 33 173 237 410 

挂车 - - - - - - - 3 3 

摩托车 2,379 1,389 223 134 512 24 145 (106) 39 

拖拉机 - - - - - - - - - 

          

合计 94,195 55,247 7,632 5,708 18,650 1,748 8,706 (2,363)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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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1、 业务分部（续） 

 

 2020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家庭自用车 48,411   24,773   2,724 3,255   13,604   1,164   5,219   (3,715) 1,504 

非营业客车  3,351   1,641   (41)  221   938   75   667   (156)  511  

营业客车  1,945   1,696   259   114   407   46   (485)  (2,516)  (3,001) 

非营业货车  6,524   3,732   1,329   344   2,520   175   (1,226)  (833)  (2,059) 

营业货车  3,779   2,156   62  278   1,006   80   357   191   548  

特种车  1,330   590   57   117   602   32   (4)  241   237  

挂车  -     -     -     -     -     -     -     3   3  

摩托车  2,318   1,161   20   132   637   36   404   (510)  (106) 

拖拉机  -     -     -     -     -     -     -     -     -    

          

合计 67,658 35,749   4,410   4,461   19,714   1,608   4,932 (7,295)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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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2、 地区分部  

 

 2021 年度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重庆 8,430 6,645 233 272 1,716 288 (148) (60) (208) 

北京 4,004 2,311 584 215 952 263 205 1,449 1,654 

浙江 3,574 3,485 (399) 230 927 40 (629) (11,609) (12,238) 

广东 17,099 9,187 1,273 1,137 3,800 335 2,037 2,384 4,421 

山东 24,009 14,814 378 1,527 4,311 488 3,467 3,426 6,893 

四川 6,124 5,019 178 289 1,166 62 (466) (61) (527) 

河北 13,297 6,237 3,113 817 1,947 12 1,195 2,552 3,747 

天津 7,016 3,114 992 488 1,782 170 810 684 1,494 

河南 10,536 4,407 1,259 698 1,788 90 2,474 (1,128) 1,346 

云南 106 28 21 35 261 - (239) - (239) 

          

合计 94,195 55,247 7,632 5,708 18,650 1,748 8,706 (2,363)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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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2、 地区分部（续） 

 

 2020 年度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重庆 7,065     5,072   (122)  217   1,330   178   746   (806) (60) 

北京  4,001   1,753   (6)  274   901   74   1,153   296   1,449  

浙江  3,380   3,195   (274)  197   465   53   (150)  (11,459)  (11,609) 

广东  12,226   5,880   479   758   2,995   283   2,397   (13)  2,384  

山东  21,812   11,038   2,824   1,424   8,199   564   (1,109)  4,535   3,426  

四川  4,729   2,984   560   323   1,258   140   (256)  195   (61) 

河北  5,360   2,631   (355)  432   1,193   78   1,537   1,015   2,552  

天津  5,064   2,089   192   350   1,108  115      1,440   (756)  684  

河南 4,021   1,107   1,112   486   2,265   123    (826) (302)    (1,128) 

          

合计   67,658     35,749   4,410   4,461     19,714   1,608   4,932   (7,295)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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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家庭自用车 76,311  58,406   

非营业客车 4,545   4,211  

营业客车 1,567   2,654  

非营业货车 5,724   6,268  

营业货车 5,031   5,588  

特种车 1,707   1,820  

挂车 -   -    

摩托车 2,200   2,369  

拖拉机 -   -    

    

合计 97,085    81,316 

 

2. 赔款支出 

 

本公司交强险赔款支出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赔付支出 55,247    35,749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

救费用 -  - 

    

合计 55,247    3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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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3. 手续费 

 

本公司交强险手续费支出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家庭自用车 2,711  2,102   

非营业客车 155   138  

营业客车 26   62  

非营业货车 222   213  

营业货车 178   172  

特种车 64   80  

挂车 -   -    

摩托车 84   89  

拖拉机 -   -    

    

合计 3,440    2,856 

 

4. 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 207   242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156  181   

印花税 100  85   

车船使用税 2  1 

    

合计 465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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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4. 税金及附加（续）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家庭自用车 345  366   

非营业客车 24   25  

营业客车 8   11  

非营业货车 27   45  

营业货车 32   32  

特种车 14   16  

挂车 -   -    

摩托车 15   14  

拖拉机 -   -    

    

合计 465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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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5.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保障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家庭自用车 477  89   

非营业客车 26   5  

营业客车 9   3  

非营业货车 35   14  

营业货车 17   6  

特种车 8   3  

挂车 -   -    

摩托车 11   5  

拖拉机 -   -    

    

合计 583    125 

 

本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须按季预缴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

并在公历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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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6. 经营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经营费用明细如下：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手续费 3,440 -    2,856   - 

税金及附加 465 -  509   - 

救助基金 1,143 -  966   - 

保险保障基金 583 -  125   - 

保险业务监管费 77 -  - - 

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 - 4,849  - 4,248   

资产占用费 - 911  - 807   

差旅及会议费用 - 66  -  45  

行政及办公费用 - 244  -  314  

业务宣传费 - 6,504  -  9,276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 6,076  5 5,024   

      

合计 5,708 18,650  4,461 19,714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明细仍按本公司现时的系统和流程所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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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7. 应收保费 

 

应收保费的账龄分析如下： 

 

账龄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一年以内 -  - 

 

8. 未决赔款准备金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家庭自用车 18,906  13,559   

非营业客车 1,342   928  

营业客车 1,098   1,045  

非营业货车 1,552   2,268  

营业货车 2,942   1,078  

特种车 794   347  

挂车 -   -    

摩托车 869   646  

拖拉机 -   -    

    

合计 27,503    19,871 

 

六、或有负债情况 

 

于2021年12月31日，除因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计及

或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七、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的管理层于2022年4月15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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